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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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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英派斯 公告编号：

2019-015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计持股

5%

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合计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景胜伟达有限公司 （

Energy Victor

Limited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上披

露了《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5， 以下简称

“减持计划” ），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景林景

途” ）及其一致行动人景胜伟达有限公司（Energy� Victor� Limited）（以下简称“景胜伟达” ）计划以

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00%）。 其中，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计划发布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实施）合计减持不超过2,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计划发布日起三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实施）合计减持不超过4,8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4%），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2019年

1月18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过半，公司于2019年1月1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

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2019-005），对前述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

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收到景林景途、景胜伟达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鉴

于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经届满，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结果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股数占总股

本比例（%）

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集中竞价交易

2019/3/7~2019/3/

8

16.17 60 0.50

景胜伟达有限公司（Energy�

Victor�Limited）

集中竞价交易

2019/3/7~2019/3/

8

16.17 60 0.50

合计 120 1.0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453.65 3.78% 393.65 3.2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53.65 3.78% 393.65 3.2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景胜伟达有限公司

（Energy�Victor�Limited）

合计持有股份 442.87 3.69% 382.87 3.1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42.87 3.69% 382.87 3.19%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截至目前，景林景途持有公司393.65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8%，景胜伟达持有公司382.87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9%，二者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776.52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6.47%，仍为合计持股5%以上大股东。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情况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景林景途及景胜伟达的减持情况符合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

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其他相关承诺的情形。

3、景林景途及景胜伟达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备查文件

1、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景胜伟达有限公司（Energy� Victor� Limited）出具的《关

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9日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方正富邦中证保险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可能发生

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方正富邦中证保险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中关于

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方正富邦中证保险份额（场内简称：保险分级，基金代码：167301）的基

金份额净值达到1.500元，本基金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9年4月19日，方正富邦中证保险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基础份额（方正富邦中证保险份额）的份额净值接近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

份额折算的阀值1.500元，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方正富邦中证保险份额近期的净值波

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不定期份额折算所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方正富邦中证保险A份额表现为较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当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

份额折算时，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折算前方正富邦中证保险A份额超1.000元的部分将折算为方正富邦

中证保险份额，即原方正富邦中证保险A份额的持有人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方正富邦中证保险A

份额和方正富邦中证保险份额。 因此，原方正富邦中证保险A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基金份额的

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定的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

征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的情况。

二、方正富邦中证保险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当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

时，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折算前方正富邦中证保险B份额超1.000元的部分将折算为方正富邦中证保险

份额，即原方正富邦中证保险B份额的持有人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方正富邦中证保险B份额和方

正富邦中证保险份额。 因此，原方正富邦中证保险B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基金份额的风险收益

特征将发生一定的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与较高

风险收益特征份额的情况。经过折算，方正富邦中证保险B份额的杠杆将恢复到初始杠杆水平，高于折算

前的杠杆倍数。

三、方正富邦中证保险A份额、方正富邦中证保险B份额在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不定期

份额折算后，其折溢价率可能随之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醒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

的风险。

四、根据基金合同规定，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因此折算基准日方正富邦中证保险

份额的净值可能与触发折算阀值的1.500元有一定差异。

五、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

基金资产，持有极小数量方正富邦中证保险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被强

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二）如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

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方正富邦中证保险A份额

与方正富邦中证保险B份额的上市交易和方正富邦中证保险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届时本基金

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本基金合同及《方正富邦中证保险主题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可致电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客服电话：400－818－0990，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founderff.com了解或咨询详情。

（三）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知晓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敬请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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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天首发展 公告编码： 临

2019-23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形；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9年4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4月 19�日，上

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4月18日下午15:00至2019年4月19日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6号中国人寿大厦1201A。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邱士杰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3人，代表股份84,328,7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96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0,0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84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2人，代表股份44,328,7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121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2人，代表股份44,328,7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12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2人，代表股份44,328,7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1219％。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相关议案的具体审议情况如下：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施工、采购总承包合同〉并为其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086,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407％；反对2,153,17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533％；弃权8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086,1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410％；反对2,153,173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573％；弃权8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017％。

表决结果：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结论性意见：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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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

2019-032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现金分红暨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

月19日下午15:00-16:00以网络形式召开了公司2018年度现金分红暨业绩说明会， 就公司经营业绩及

利润分配等情况与投资者进行广泛交流。 现就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披露了 《关于召开2018年度现金分红暨业绩说明会的通知》（编号：临

2019-027），具体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019年4月19日下午15:00-16:00，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 网络平台的“上证易

访谈”栏目召开了公司2018年度现金分红暨业绩说明会，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段静女士、副总经

理兼总会计师张德祥先生出席本次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了沟通交流，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

回答。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问题1：贵公司2019年3月8日与重庆两江区发展集团合资成立了重庆东湖高新公司，投资此项目为

什么没有公告呢？ 该子公司发展方向是哪些呢？ 谢谢？

回答：您好，感谢您对本公司的关注，该项目定位以打造一个以半导体产业为核心，IC设计为重点，

辐射汽车电子、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终端等产业的特色园区。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披

露的《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投资协议的公告》（编号：临2018-067），谢谢！

问题2：请问上市公司的领导，为什么今年分红每10股只分0.25元？

回答：您好，感谢您对本公司的关注，公司主营业务工程建设板块、科技园板块及环保科技板块均属

于资金密集型行业。 2018年公司工程建设板块共取得工程项目53个，新签合同金额66.97亿元；科技园区

板块2018年新增合肥国际企业中心、光谷国际精准医疗产业基地、东湖高新产业创新基地、重庆两江半

导体产业园4个项目，2019年将全面进入开发建设、 前期招商期； 环保科技板块2019年新增2个TOT项

目。 公司在推动转型升级阶段需要充足的资金保证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及财务安全，公司从平衡公司当

前资金需求和未来发展投入、 股东短期现金分红回报与中长期回报的角度考虑， 提出上述利润分配方

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的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项目投资。公司2018年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中的相关要求。 谢谢！

问题3：请问作为公司三大主营业务之一的科技园区开发建设，公司开发运营的以“光谷生物医药加

速器” 为代表的生命科技主题产业园区，园区内是否有独角兽企业，是否有企业计划登录科创板。 谢谢？

回答：您好，感谢您对本公司的关注，公司科技园板块作为公司最传统的主营业务，经过二十余年的

产业专注、开发建设与经验累积，以打造品质园区、引入品质企业、提供品质服务为目标，成功开发运营

以“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为代表的第一代国家级新技术开发区，以“光谷生物医药加速器” 为代表的生

命科技主题产业园区、以“软件新城1.1期”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园区、以“东湖高新智慧城” 为

代表的智能制造产业园区，形成了在主题科技园区领域从产业研究、规划设计、开发建设、产业招商、运

营服务、产业投资的全产业链条覆盖，积累服务企业7000余家，正在开发运营主题型园区聚集企业超千

家，其中上市公司40家、蹬羚企业54家、吸引世界500强企业20家，谢谢！

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说明会，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 支持公司发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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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7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4月19日14:30；

⑵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19年4月18日15:00至2019年4月19日的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19年4月19日的9:30-11:30和13:00-15:00；

3、现场会议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京东大道399号万年青科技园公司二楼205室会议室;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主持人：董事胡显坤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29日发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6人，代表股份287,929,6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942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所持(代表)股份为262,485,45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2.7944%；本次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人，

代表股份25,444,17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148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31人，代表股份25,444,170股，参与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

代表股份数1,271,203股，合计26,715,37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355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总体审议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全部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表决通

过。

（二）提案逐项审议情况：

1.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87,798,2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4%；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审议《2018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87,798,2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4%；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87,798,2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4%；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287,798,2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4%；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7,908,2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93,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99％；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7.0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2�发行规模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4�债券期限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6,3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4%；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20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42％；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

20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55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5�债券利率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6,3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4%；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20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42％；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

20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55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6�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6,3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4%；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20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0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42％； 反对2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 弃权

20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55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7�转股期限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6,3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4%；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20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0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42％； 反对2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 弃权

20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55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9�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0�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1�赎回条款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2�回售条款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3�转股年度有关权利的归属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6�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8�募集资金管理及存放账户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9�担保事项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20�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6,3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4%；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20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42％；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

20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55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6,3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4%；

反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42％；反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21％；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审议《关于修订〈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3,240,6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15%；

反对2,399,76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35%；

弃权2,28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5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26,4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4484％；反对2,399,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827％；弃

权2,28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审议《关于未来三年（2019年-2021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审议《关于制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

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杨思源、陈少珠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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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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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八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 4�月 19日（星期五）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 4�月18日（星期四）—2019年 4�月 19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 4�月 19日（星期五）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9�年 4�月18�日（星期四）15:00至 2018年 4�月19日 （星期五）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江苏省江阴市滨江东路298号中信特钢学院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俞亚鹏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25人，代表股份341,312,0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5.94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7人，代表股份272,378,3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0.608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8人，代表股份68,933,7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5.338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23人，代表股份80,073,5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81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5人，代表股份11,139,8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78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8人，代表股份68,933,7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5.338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

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757,0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44％；反对1,506,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15％；弃

权4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1％。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18,5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581％；反对1,506,8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819％；弃

权4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1％。

议案2.00�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757,0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44％；反对1,502,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03％；弃

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18,5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581％；反对1,502,8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69％；弃

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1％。

议案3.00�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00,3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29％；反对859,5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18％；弃权

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161,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615％；反对859,5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34％；弃权

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1％。

议案4.00�关于支付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757,0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44％；反对1,502,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03％；弃

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18,5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581％；反对1,502,8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69％；弃

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1％。

议案5.00�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757,0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44％；反对1,502,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03％；弃

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18,5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581％；反对1,502,8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69％；弃

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1％。

议案6.00�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757,0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44％；反对1,502,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03％；弃

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18,5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581％；反对1,502,8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69％；弃

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1％。

第7项议案至第20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61,238,

480股，均回避表决，实际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323人，代表股份80,073,549股。

议案7.00�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03,9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153％；反对2,017,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196％；弃

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1％。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03,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153％；反对2,017,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196％；弃

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1％。

议案8.00�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22,8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140％；反对2,139,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722％；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22,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140％；反对2,139,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22％；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议案9.01�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78,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90％；反对2,118,8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461％；弃

权76,0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49％。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78,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90％；反对2,118,8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61％；弃

权76,0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2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49％。

议案9.02�标的资产及交易对方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68,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463％；反对2,182,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257％；弃

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68,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463％；反对2,182,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257％；弃

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0％。

议案9.03�标的资产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31,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1998％；反对2,226,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810％；弃

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31,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998％；反对2,226,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810％；弃

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2％。

议案9.04�交易方式及对价支付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68,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463％；反对2,189,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344％；弃

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68,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463％；反对2,189,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344％；弃

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2％。

议案9.05�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68,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463％；反对2,156,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935％；弃

权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68,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463％；反对2,156,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35％；弃

权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2％。

议案9.06�发行股份的类型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03,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901％；反对2,121,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497％；弃

权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03,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901％；反对2,12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97％；弃

权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2％。

议案9.07�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01,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869％；反对2,150,0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851％；弃

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01,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869％；反对2,150,0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51％；弃

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0％。

议案9.08�发行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61,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372％；反对2,196,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435％；弃

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61,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372％；反对2,196,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435％；弃

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2％。

议案9.09�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66,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435％；反对2,184,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286％；弃

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66,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435％；反对2,184,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286％；弃

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0％。

议案9.10�滚存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42,3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634％；反对2,008,7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087％；弃

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42,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634％；反对2,008,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087％；弃

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0％。

议案9.11�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03,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898％；反对2,147,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822％；弃

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03,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898％；反对2,147,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22％；弃

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0％。

议案9.12�标的资产权属转移及违约责任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77,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76％；反对2,173,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144％；弃

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77,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76％；反对2,173,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144％；弃

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0％。

议案9.13�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归属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77,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76％；反对2,173,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144％；弃

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77,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76％；反对2,173,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144％；弃

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0％。

议案9.14�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75,7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02％；反对2,049,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596％；弃

权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75,7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02％；反对2,049,5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596％；弃

权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2％。

议案9.15�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77,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76％；反对2,147,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822％；弃

权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77,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76％；反对2,147,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22％；弃

权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2％。

议案10.00�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43,9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155％；反对2,218,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708％；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43,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155％；反对2,218,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08％；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议案11.00�关于《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15,0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43％；反对2,147,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820％；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15,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43％；反对2,147,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20％；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议案12.00�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16,2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58％；反对2,146,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805％；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16,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58％；反对2,146,3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05％；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议案13.00�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16,2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58％；反对2,146,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805％；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16,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58％；反对2,146,3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05％；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议案14.00�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16,2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58％；反对2,146,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805％；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16,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58％；反对2,146,3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05％；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议案15.00�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16,2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58％；反对2,146,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805％；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16,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58％；反对2,146,3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05％；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议案16.00�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16,2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58％；反对2,146,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805％；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16,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58％；反对2,146,3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05％；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议案17.00�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补偿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16,2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58％；反对2,120,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482％；弃

权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16,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58％；反对2,120,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82％；弃

权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0％。

议案18.00�关于本次交易有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78,9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92％；反对2,183,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271％；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78,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92％；反对2,183,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271％；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议案19.00�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15,0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43％；反对2,147,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820％；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15,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43％；反对2,147,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20％；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议案20.00�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15,0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43％；反对2,147,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820％；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15,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43％；反对2,147,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20％；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议案21.00�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117,3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70％；反对2,183,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98％；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78,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92％；反对2,183,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271％；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议案22.00�关于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施得以切实履行的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154,6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79％；反对2,146,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289％；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16,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58％；反对2,146,3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05％；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议案23.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117,3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70％；反对2,183,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98％；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该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878,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92％；反对2,183,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271％；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议案24.00�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647,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22％；反对1,653,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846％；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408,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208％；反对1,653,8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654％；弃

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工作报告书。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长虹、陈思言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八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关于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八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0日


